
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藝術創業微學分學程 

     學年度 第     學期 修習申請表 

姓名  聯絡電話  

系所  學號  

曾修習之 

相關課程或活動

參與 

□ 創業學‧學創業—藝術人的創新創業 

□ 設計學‧學設計—藝術家的品牌塑造 

□ 創業實踐 

□ 本學程認定之選修課程：             (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) 

   ※請檢附歷年修課清單及創業活動參與證明，無則免。 

預計畢業學年度  

申請人簽章  申請日期  

導師／所屬系所審查意見 

導師 所屬系所 

□ 同意  □ 不同意 

 

 

簽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□ 同意  □ 不同意 

 

承辦人簽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系所主管簽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以下欄位由藝術創業微學分學程辦公室填寫 

審查結果 

  

□ 審查通過，同意予以修習 

□ 審查不通過，原因： 

□資格不符／□繳交文件或表格填寫未齊全／□名額額滿 
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   ＿＿ 

學程承辦人 

簽章 
 

學程負責人

簽章 
 

 


